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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4-094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

的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一世纪”）、周方

洁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3,794,466 股股份募集资金。天一世纪为公司控股股东，周

方洁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天一世纪、周方洁以现金方式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公司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并就本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由于公司董事余艇与周方洁为一致行动

人，因此，周方洁、余艇作为关联董事已在审议本事项的董事会上对相关议案回

避表决。由于公司董事张鹏翔、赵勇、杨柳锋为天一世纪的股东，因此，作为关

联董事已在审议本事项的董事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201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分别与天一世纪和周方洁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认购协议》。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并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天一世纪 



 

 2 

（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宁波保税区曹娥江路 22 号 4 号楼 4-1,4-2 室 

法定代表人 周方洁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330206662086077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实业投资咨询；金属材料、五金产

品、电子产品、装饰材料、矿产品、塑料制品的批发、零售；

房屋建设工程施工、水电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

屋出租；酒店管理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

经营的项目） 

（2）历史沿革 

①2007 年 6 月设立及首期出资 

天一世纪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26 日，法定代表人为余艇，住所为宁波保税区

创业大道 7#3A-7 室，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实业投资咨询”，

工商注册号为 330206803142，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首期出资额为注册资本的 20%，由各股东按股权比例缴纳，余额自公司成立之日

起五年内缴足。天一世纪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余艇 320.00 32.00% 

2 周方洁 313.00 31.30% 

3 刘笑梅 107.00 10.70% 

4 曹阳 107.00 10.70% 

5 阮青 44.0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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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文新 19.00 1.90% 

7 郑键 13.00 1.30% 

8 赵勇 13.00 1.30% 

9 徐毅平 13.00 1.30% 

10 卢文杰 13.00 1.30% 

11 杨柳锋 7.00 0.70% 

12 谢裕焕 7.00 0.70% 

13 戴征武 7.00 0.70% 

14 刘红星 7.00 0.70% 

15 张鹏翔 3.00 0.30% 

16 董秋琴 2.00 0.20% 

17 斯培灿 2.00 0.20% 

18 郑姗姗 1.00 0.10% 

19 卫二兵 1.00 0.10% 

20 郑水娟 1.00 0.10% 

 合计 1,000.00 100.00% 

②2007 年 7 月第二期出资 

2007 年 7 月 9 日，天一世纪各股东按股权比例缴付第二期出资，实缴资本达

到注册资本的 30%。 

③2007 年 7 月工商注册号变更 

2007 年 7 月 16 日，天一世纪工商注册号变更为 330214000000602。 

④2007 年 10 月第三期出资 

2007 年 10 月 16 日，天一世纪各股东按股权比例缴付第三期出资，注册资本

已全部缴足。 

⑤2013 年 8 月住所、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变更 

2013 年 8 月 16 日，天一世纪召开股东会，决定将公司住所变更为宁波保税区

曹娥江路 22 号 4 号楼 4-1,4-2 室，经营范围变更为“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实

业投资咨询；金属材料、五金产品、电子产品、装饰材料、矿产品、塑料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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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房屋建设工程施工、水电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管理及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同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方洁。 

⑥2013 年 12 月经营范围变更 

2013 年 12 月 2 日，天一世纪召开股东会，决定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一般

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实业投资咨询；金属材料、五金产品、电子产品、装饰材

料、矿产品、塑料制品的批发、零售；房屋建设工程施工、水电工程施工；房地

产开发经营；酒店管理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天一世纪自设立以来，股东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3）主营业务 

天一世纪主要从事股权投资，2014 年开始从事有色金属贸易业务。除持有理

工监测股权外，持有其他企业股权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简介 

宁波市北

仑区农村

信用合作

联社 

5.33% 
64,417.14 

万元 
2004.12.28 

吸收公众存款；发

放短期、中期和长

期贷款；办理国内

结算业务；办理票

据承兑、贴现。 

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

款；办理国内

结算业务；办

理票据承兑、

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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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旭阳

雷迪高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0.726% 
47,900.00

万元 
2008.06.11 

多晶硅产品（除原

矿）的开发，生产

和销售；单晶硅产

品（除原矿）的开

发，生产和销售；

太阳源电源及相

关产品的开发、生

产和销售；新能

源、新材料的开

发、生产和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以上项目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

除外，凡涉及行政

许可的须许可证

经营）。 

太阳能光伏产

品的生产制作 

（4）主要财务数据 

天一世纪最近一年及一期未经审计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83,730.57 172,540.35 

负债合计 63,199.68 51,578.41 

所有者权益 120,530.89 120,961.94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24,578.00 31,468.98 

利润总额 274.05 11,440.22 

净利润 -55.21 10,5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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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方洁 

（1）周方洁的基本情况 

姓  名： 周方洁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 11010819641020**** 

住所及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育新花园*楼*门*号 

境外居留权： 无 

（2）个人履历及当前任职情况 

周方洁先生，公司创始人，中国籍，45 岁，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周方洁先生

为硕士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宁波市政协第十二、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曾

获宁波市十大青年科技创新奖。曾任北京三雄电气公司总经理、北京理工现代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2000 年 12 月公司创立起至今一直担任公司董事、总

经理，2007 年 7 月股份公司设立后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2010 年起任公司

董事长，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周方洁先生从事自动测试技术、在线监测技

术、故障诊断技术及智能仪器、仪表的研究与开发工作近 20 年，在国内外专业学

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文章。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上市公司外，周方洁对外投资的核心企业或关联企

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兼职/投资关系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天一世纪 
持有天一世纪 31.30%股权，并担

任法定代表人 
1,000 万元 2007-06-26 

三、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发行完成后的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33,794,466 股。天一世纪、周方洁分别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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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认购股份数量（股）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万元） 
占募集配套资金比例 

1 天一世纪 23,794,466 30,100.00 70.41% 

2 周方洁 10,000,000 12,650.00 29.59% 

合  计 33,794,466 42,750.00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天一世纪、周方洁分别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所

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本次交易后 

（不考虑配套融资） （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天一世纪 102,480,000 36.27% 102,480,000 27.33% 126,274,466 30.89% 

周方洁 5,478,478 1.94% 5,478,478 1.46% 15,478,478 3.79%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股份发行方：理工监测 

股份认购方：天一世纪、周方洁 

2、股份认购价格、认购方式和认购数额 

（1）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

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即 12.65 元/股。 

（2）认购人同意按上述价格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 

（3）认购人同意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不超过 33,794,466 股，

认购款总金额不超过 42,750.00 万元，并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5%。 

（4）若上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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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3、股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与股票交割 

认购人同意在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并收到上市公司发出的认购款缴纳通知

（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认购

价款划入指定账户，验资完毕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4、限售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天一世纪、周方洁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

由于理工监测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天一世纪、周方洁在本次重组前所持有的理工监测股份自理工监测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

构的要求执行。 

5、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协议经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6、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或保证而使对方承担或遭受的

任何损失、索赔及费用，应向对方进行足额赔偿。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

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迅速提升，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有

助于提升公司融资的空间和能力，为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使公司

的整体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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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控股股东天一世纪签订房屋租赁及能源管理协议，天一世纪承租公司

位于宁波保税区曹娥江路 22 号 4 号楼 4-1，4-2 室房产。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天一

世纪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35,100 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交易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公司本次交易完成

以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扩大业务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

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

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

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过程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其假设符合标的资产

的实际情况，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面，综合考虑了标的资

产行业特点和资产的实际状况，评估方法选择恰当、合理；预期未来收入增长幅

度、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评估结果公允合理。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不会

损害其他中小投资者利益。 

（3）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4）公司本次交易尚须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及资料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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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我们已经事先认可。 

（2）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在审

议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

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宁波理工监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公司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

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

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过程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其假设符合标的资产

的实际情况，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面，综合考虑了标的资

产行业特点和资产的实际状况，评估方法选择恰当、合理；预期未来收入增长幅

度、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评估结果公允合理。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不会

损害其他中小投资者利益。 

（4）公司本次交易完成以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扩大业务规

模，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5）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6）公司本次交易尚须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 

八、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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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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